永发改字〔2024〕68号

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发

2024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的通知

各乡（镇）粮食管理所、粮食经营企业：

根据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的通知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形成2024年粮食监管“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任务，为确保检查工作落实，现将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2024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下发你们，请各乡（镇）粮食管理所、粮食经营企业认真对照并做好相关迎检准备工作。

附件：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2024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4年5月6日         
（此件公开发布）
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抽查类别：9类，抽查事项：32项。
	序号
	抽查项目
	抽查对象
	事项类型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1
	县级储备粮经营管理监督检查
	1.储备粮数量、质量、储存安全与安全生产情况；2.储备粮收购、销售、轮换计划及动用命令执行情况；3.储备粮规章制度和法规政策执行情况。
	县级储备粮（含应急成品粮油）承（存）储单位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 

县财政局 

农发行 

市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国家主席令第十七号2024年6月1日施行）第六十七条
2.《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2月15日国务院令第740号第三次修订）（下同）第二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九条
3.《广西壮族自治区储备粮管理办法》（2023年11月1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147号令）第七条、第四十四条
4.《桂林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市政〔2016〕52号）第五条、第二十九条


	2
	粮食收购企业备案检查
	1.备案企业名称、地址、负责人以及仓储设施等信息是否真实;2.备案内容发生变化的是否及时变更备案。
	粮食收购

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
	1.《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九条、第四十三条
2.《广西壮族自治区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管理办法》（桂政发〔2021〕31号）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3
	粮食收购活动

监督检查
	1.粮食收购企业备案情况；2.收购品种、质量、价格等信息告知公示情况；3.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执行情况；4.售粮款支付情况；5.粮食收购者违规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情况；6.粮食入库质量安全检验及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单独储存情况；7.粮食收购数据报送情况；8.接受委托的政策性粮食收购企业执行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粮食收购政策情况。
	粮食

收购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

 市场监管局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

	4
	粮食统计制度执行检查
	1.是否建立经营台账；2.是否按规定报送经营数据和有关情况；3.经营台账保存年限。
	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工的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第五款

	5
	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和加工检查
	1.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情况；2.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情况；3.政策性粮食加工使用情况；4.定向销售政策性粮食监管情况。
	政策性粮食销售、加工及用粮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

农业农村局 

市场监管局
	1.《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六、七款、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九条

2.《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4号 自2023年10月1日起施行）第十八条

3.《国家政策性粮食出库管理暂行办法》（发改经贸〔2012〕1520号）第五条、第十二条

	6
	粮食经营者使用运输工具检查
	1.运输粮食的运输工具、容器是否完好，并保持清洁、干燥、安全卫生；2.运输的粮食是否与有害物质混装运输。
	从事粮食收购、粮食储存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


	1.《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
2.《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4号 自2023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一条


	7
	粮食质量安全监督检查
	1.粮食质量安全状况；2.粮食质量安全检验制度执行情况；3.粮食质量管理制度落实情况；4.粮食是否与有毒有害物质混存；5.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监管和处置情况。
	从事粮食收购、储存以及政策性粮食购销活动的粮食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
	1.《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七条

2.《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4号自2023年10月1日起施行）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七条

3.《政府储备粮食仓储管理办法》（国粮发规〔2021〕18号） 第十四条

	8
	仓储设施

检查
	1.仓储设施是否符合粮食储存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以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要求；2.仓储企业是否具有与储存品种、规模、周期等相适应的仓储条件；3.是否有违规侵占、损坏、擅自拆除粮油仓储物流设施，擅自改变粮油仓储物流设施用途，危害粮油仓储物流设施安全和粮油储存安全的违法行为。
	粮油仓储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国家主席令第十七号2024年6月1日施行）第六十八条

2.《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
3.《国有粮油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40号）第四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


	9
	仓储设施备案检查
	1.仓储物流设施是否按规定进行备案；2.仓储单位业务类型仓容规模是否有变化，是否及时开展变化备案。
	粮油仓储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
	1.《国有粮油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40号）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二十三条

2.《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粮油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备案办法》（桂粮发〔2020〕60号）第三条、第七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